上海市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告知承诺管理办法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优化排水许可行政审批程序，完善管理方式，提高行政效率，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依据《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上海市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上海市行政审批告知承诺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等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定义）

本办法所称的上海市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以下简称“排水许可”）告知承诺，是指申请人提出排水许可审批申请，各区水务局及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一次性告知其审批条件和办理要求，申请人以书面形式承诺其符合排水许可审批条件，由各区水务局及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作出行政审批决定的方式。

第三条（适用范围）

在本市从事建筑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适用于本办法。

第四条（职责分工）

上海市水务局负责统筹协调全市排水许可告知承诺工作。
各区水务局及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依职权负责排水许可的审批、事后核查及日常监管工作。

第五条（适用对象）

对实行告知承诺的排水许可审批，申请人选择适用告知承诺方式提出申请的，各区水务局及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应当对申请人的信用状况进行核查。申请人被依法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或者存在《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情形的，不适用告知承诺方式，但已完成信用修复的除外。

申请人不选择或者不适用告知承诺方式的，各区水务局及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实施行政审批。

第六条（申请材料）

申请人选择告知承诺方式提出申请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申请表；

（二）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项目特性表（非小餐饮类）；

（三）上海市水务局告知承诺书（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审批）；

（四）营业执照或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及代理人身份证；

（五）排水户内部排水管网、专用检测井、雨污水排放口位置和口径的图纸及说明等材料；

（六）按规定建设污水预处理设施的有关材料。

前款第（四）项、第（五）项及第（六）项材料可以在作出准予行政审批决定后10个工作日内提交。
第七条（申请人的承诺）

申请人收到告知承诺书，愿意作出承诺的，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填写申请人基本信息，并对下列内容作出确认和承诺：

（一）《办法》第九条规定的承诺内容；

（二）建设工程污水排入市政管网时，降排水主要水质指标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31/199—2018）的三级排放标准；

（三）在施工过程中不改变排水方式、去向，不存在雨水污水管道混接错接、雨水污水混排，符合排水隐蔽工程报告合格要求。
第八条（对违反承诺行为的处罚）

区水务局及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事后核查发现被审批人有违反承诺行为的，按照《办法》第十六条进行处理。
第九条（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

上海市水务局告知承诺书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单位名称（申请人）：
证件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地址：
联系方式：
委托代理人：
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
联系方式：
行政审批部门：
联系人姓名：
联系方式：

行政审批机关的告知
按照《上海市行政审批告知承诺管理办法》，本行政审批部门就行政审批事项告知如下：

一、审批依据

本行政审批事项的依据为：

1.《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二十一条
2.《上海市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二十八条
3.《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三款
4.《上海市行政审批告知承诺管理办法》
二、法定条件

本行政审批事项获得批准应当具备相应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

1.污水排放口的设置符合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规划的要求；
2.排放污水的水质符合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有关排放标准； 
3.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设相应的预处理设施； 
4.已在排放口设置专用检测井，排水专用检测井符合《上海市排水检测井技术规程》(DB31SW/Z016-2021)的要求；列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排水户已安装主要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
三、应当提交的材料
根据审批依据和法定条件，本行政审批事项获得批准，申请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1.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项目申请表；
2.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项目特性表（非小餐饮类）；

3.上海市水务局告知承诺书（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4.营业执照或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及代理人身份证；
5.排水户内部排水管网、专用检测井、雨污水排放口位置和口径的图纸及说明等材料；
6.按规定建设污水预处理设施的有关材料。
四、需要补充提交的材料

申请时下列材料未提交的，申请人应当限期补交。补交时间：在作出准予行政审批决定后10个工作日内提交。

1.营业执照或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及代理人身份证；
2.排水户内部排水管网、专用检测井、雨污水排放口位置和口径的图纸及说明等材料；
3.按规定建设污水预处理设施的有关材料。
五、现场核查时间与核查内容

行政审批部门将在作出准予许可决定之日起60日内，对申请人的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核查，现场核查可结合建筑施工临时排水接入服务一并实施。经行政审批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核查期限，最多不得超过30日。

六、承诺的期限和效力

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行政审批部门先予受理，做出审批决定。
申请人作出符合上述申请条件的承诺，并提交签章的告知承诺书后，行政审批部门将作出行政审批决定。申请人逾期不作出承诺的，行政审批部门将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实施行政审批。申请人作出不实承诺或违反承诺的，行政审批部门将依法作出处理，并由申请人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七、告知承诺书公开

本告知承诺书（下列内容二选一）：
□公开。
□不公开。
八、违诺责任

（一）申请人未履行承诺，有以下行为之一的，将责令限期整改，并在行政审批部门系统内部予以记录。
1.被审批人在规定期限内未提交材料或者提交的材料不符合要求；
2.行政审批机关在审查、事后核查中发现申请人、被审批人作出不实承诺或者违反承诺的。

（二）被审批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并纳入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予以记录。
1.因被审批人拒不配合告知承诺事后核查，行政审批机关无法核实被审批人承诺内容的；

2.行政审批机关事后核查要求被审批人限期整改，被审批人逾期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

（三）申请人违反承诺被记入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之日起，尚未完成修复前，将不得适用告知承诺的行政审批方式。
九、承诺内容

申请人自愿选择告知承诺方式办理行政审批事项，并作出下列承诺：

（一）所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准确；

（二）己经知晓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

（三）自身能够满足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

（四）能够在约定期限内，提交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相关材料；

（五）建设工程污水排入市政管网时，降排水主要水质指标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31/199-2018）的三级排放标准；

（六）在施工过程中不切断城镇排水管网；不改变排水方式、去向；排水隐蔽工程合格且不存在雨水污水管道混接错接、雨水污水混排；施工工地建设三级过滤沉淀池，工地各类排水经沉淀后排放，沉淀池由本单位负责清捞、疏通，并保证沉淀池效果；

（七）积极配合行政审批机关进行事后核查；
（八）愿意承担不实承诺、违反承诺的法律责任和失信责任；
（九）所作承诺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申请人：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一式两份）


